
澎湖縣內垵國民小學  

校園學習載具長期借用 家長同意書 

 

 本人                同意子女     年級 姓名                   

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習上需求， 

借用設備： 

平板含保護套       台(序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

 

 我已知悉並同意遵守規範說明正確使用。借用期間願意遵守本校行動載

具使用規範，學生平板電腦應用於學習用途，嚴禁學生使用於線上遊戲、

聊天交友、不當網頁或與學習活動無關之事。學校保有設備隨時取回之權

利。 

我同意學生在家使用平板電腦，借用載具倘有遺失、遭竊或損毀，應 

立即通知學校相關單位，並須負擔全額賠償責任。（損害維修費，如無法 

維修則須賠償全額及系統建置費用，本校平板需配合教育控管系統，如 

毀壞請勿自行採購新品歸還，務必先聯絡學校資訊組。） 

我同意借用事由消失後，隔天立即歸還。 

 

立同意書人：ˍˍˍˍˍˍˍˍˍˍ（簽章） 電話：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 

手機號碼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 華 民 國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日 


